三江学院教务处文件
教字〔2009〕13号

关于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补充规定
为了进一步强化能力培养，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，提高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质量。经研究决定，本科专业从2005级开始，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果要求中恢复外文翻译的要求，现将有关规定补充如下：

1、学生必须完成与课题相关的不少于1万印刷符号以上的外文资料译文（约3000汉字）一篇，要求有电子版，存档时，同时要附有外文原文的电子版；

2、指导教师应指导学生选择外文原文，定期与学生进行讨论交流和指导，认真批改学生的译文；

3、艺术、建筑、语言（英语、日语、汉语言文学）类、可以根据本专业的培养要求，自行考虑对学生加强外语应用能力训练的办法，报教务处备案。

4、三江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阅表（指导教师填写）作以下调整：学生姓名学号由一列分成两列；增加了一行：

“外文资料翻译    □好 □一般 □较差 □无此项要求”

请各有关院系注意及时进行表格更新，更新后的表格可以到实践教学科下载。
附：三江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阅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江学院教务处
二ＯＯ九年三月九日

主题词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 补充 规定
三江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3月9日印发

三江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阅表

 （指导教师填写）

	学生姓名
	
	学    号
	

	设计(论文)题目
	

	学生工作态度
	□好  □一般  □较差
	开题报告 □好  □一般  □较差  □无

	中文摘要 □好 □一般 □较差 □无
	英文摘要 □好  □一般  □较差  □无

	外文资料翻译
	□好      □一般       □较差      □无此项要求

	软硬验收表（无此要求不须填写） □有   □无
	设计(论文)约        字

	指导教师评阅意见

是否同意参加答辩：

评分：

指导教师可参考以下标准评分：①工作态度与纪律满分20分；②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、外文、计算机水平满分30分；③设计（论文）质量水平及主要创新点满分50分；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指导教师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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